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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產登記及登帳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 
建築物要辦理

登記嗎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10

條規定，市有不動產由各該管理機關

向管轄地政事務所以「臺中市」名義

辦理所有權登記，並以各管理機關名

義辦理管理機關登記。 

二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9 點第 2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應於新建

建築物工程竣工及領取使用執照後三

個月內，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

權第一次登記及管理機關登記。 

三、至於所需行政規費，依臺中市政府

100 年 8 月 16 日府授財產字第

1000157429 號函說明三意旨，管理

機關應將「新建建築物」第一次測量

及登記規費編列於工程預算書內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10 條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9 點第 2

項 

 臺中市政府 100 年 8 月

16 日府授財產字第

1000157429 號函 

2 

以其他機關補

助經費取得的

財產，要不要

列帳？ 

因補助款有贈與性質，係屬受補助機關之

預算經費來源之一，故以補助經費取得之

財產，應由受補助機關依臺中市市有財產

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辦理登帳等事

宜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3 條及第 13

條第 1項 

3 
電腦軟體要登

財產帳嗎？ 

依行政院主計處 75 年 10 月 23 日臺(75)

處孝五字第 09725 號函及行政院 87 年 8

月 24 日台 87 會授一字第 06911 號函意

旨，電腦軟體不列為財產，各機關已列入

財產帳部分，應辦理減帳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75 年 10

月 23 日臺(75)處孝五

字第 09725 號函 

 行政院 87 年 8 月 24 日

台 87 會 授 一 字 第

0691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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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4 

以前年度取得

之財產查無財

產帳，需要補

登嗎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13

條及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

點第 3 點第 1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應將

經管之市有財產，分別設置財產帳、

卡列管。 

二、是以凡屬市有財產者，不論其取得緣

由、方式、時間、有無建照使照或辦

理登記等，均應依規設置財產帳、卡

列管，否則即屬有物無帳。 

三、爰此，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

要點第 12 點第 2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

發現財產有物無帳時，應即查明其原

始取得資料補登財產帳；查無原始取

得資料者，由管理機關自行估定財產

相關資料據以入帳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13 條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1

項及第 12 點第 2 項 

5 
怎麼區分公用

財產跟非公用

財產？ 

一、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

條規定，公用財產包含： 

(一)公務用財產：各機關、學校供辦

公、作業及宿舍使用之財產。 

(二)公共用財產：直接供公共使用之

財產。 

(三)事業用財產：市營事業機構使用

之財產。但市營事業為公司組織

者，僅指其股份。 

二、次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

25 條規定，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

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。 

三、非公用財產則指公用財產以外之一切

財產(例如：尚無具體開闢或使用計

畫、公用用途已廢止等情形)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5 條及第 25
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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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6 
金額未達一萬

元之財物，可

否列為財產？ 

一、依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第 1 點有關財

物之定義，財產係指土地、土地改良

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、金額一萬元以

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

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。 

二、是以不符合上開定義者，應列為物

品，屬物品管理手冊規範範疇。倘誤

列為財產者，應辦理減帳改列。 

三、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

管理要點第 3 點第 2 項規定，珍貴動

產之認定，不受財物標準分類所定財

產要件金額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

兩年以上之限制。 

 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

類 

 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

產不動產管理要點第 3

點第 2項 

7 

編列資本門預

算辦理財產採

購，其決標金

額各項單價未

達一萬元，可

否列為財產？ 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 11 月 8 日處會

二字第 0950006643 號函意旨，附屬

單位預算之執行，倘發生以資本門預

算支出，實際採購項目單價低於 1 萬

元者，依據財物標準分類規定，以非

消耗品列帳管理。 

二、次依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6 月 3 日處

會三字第 0980003346 號書函意旨，

資本門項下所列財物購置預算，其新

購之財物使用年限 2 年以上且金額超

過 1 萬元者，方列入財產管理，如未

達此項標準者，則列為物品管理。 

三、爰此，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

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定，動產除法令

另有規定外，不區別其經費來源，金

額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兩年以上，

始列入財產管理。整批採購之情形，

視其每件單價而定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 11

月 8 日處會二字第

0950006643 號函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6

月 3 日處會三字第

0980003346 號書函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
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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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8 
何時應登列財

產帳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14

條規定，各機關、學校因徵收、新

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受贈、購

置、與他人合作興建或其他原因取得

之不動產，應於取得後三個月內辦理

登記及登帳建卡列管。動產、有價證

券及權利應於取得後登帳建卡列管。 

二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9 點 1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辦理各項工

程，應於承攬廠商提報驗收完成後，

就工程所產生之財產增加或增值情

形，填造財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

單；第 2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應於新建

建築物工程竣工及領取使用執照後三

個月內，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

權第一次登記及管理機關登記，並完

成財產登帳作業。 

三、至於如有部分款項因故尚未完成結

算、付款程序，或是尚有內部裝修工

程辦理中等情形，倘該款項或工程並

不影響財產所有權之取得，僅涉及價

值認列者，仍應先辦理登帳，嗣後再

以增值方式增列財產原值，以免財產

有物無帳的狀態長時間存在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14 條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9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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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9 
如何登列財產

帳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3 點第 2 項規定，財產卡以一物一卡

為原則，多種財產組成或附有設備之

財產，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產設卡，

並將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入財產

卡。 

二、管理機關應衡酌財產或設備是否通常

要一起使用才能發揮其用途及效能、

分離後得否單獨使用等情況，合理評

估採分別列帳或列為組合財產。 

三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4 點規定，市有財產之編號、名稱、

單位及使用年限，參照行政院訂頒財

物標準分類辦理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2

項及第 4點 

10 

以同一筆資本

門經費支出採

購之財物，可

以一併列為財

產嗎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3 點第 2 項規定，財產卡以一物一卡

為原則，多種財產組成或附有設備之

財產，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產設卡。 

二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

6 點第 3 項規定，動產除法令另有規

定外，不區別其經費來源，金額一萬

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兩年以上，始列入

財產管理。整批採購之情形，視其每

件單價而定。 

三、故以同一筆資本門經費支出採購之財

物，管理機關應先判斷是否為組合財

產；倘非組合財產，則依一物一卡原

則，於單價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兩

年以上之情形，始列入財產管理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2

項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

項 

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問與答 

6 

 

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1 
電腦螢幕得否

單獨列帳？ 

電腦設備應包括主機、螢幕、鍵盤、滑鼠

等設備始達可供使用狀態，故電腦設備之

螢幕以併同主機等設備列為組合財產為原

則，惟考量實務管理需要，得由管理機關

衡酌螢幕是否單獨列帳。 

 財政部 98 年 7 月 28 日

台 財 產 接 字 第

0983000777 號 函 附

「研商本部辦理 97 年

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

形實地訪查機關反映產

籍管理相關疑義」會議

紀錄－案由六決議 

12 
附著於建築物

之櫥櫃等設備

應如何列帳？ 

附著於建築物之櫥櫃或其他設備等，由管

理機關自行審認該等設備與建築物分離後

是否仍具備單獨使用效能，如有使用效

能，則可單獨登列為財產或物品，如無使

用效能，則應以建築物之附屬設備登帳，

而不應單獨列帳。 

 財政部 98 年 7 月 28 日

台 財 產 接 字 第

0983000777 號 函 附

「研商本部辦理 97 年

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

形實地訪查機關反映產

籍管理相關疑義」會議

紀錄－案由三決議 

13 
可否以工程項

目名稱入帳？ 

一、各機關以工程項目支出費用，應就實

際產生之財產，參照財物標準分類規

定選擇適當財產編號據以入帳，不應

逕以工程項目名稱登帳。 

二、整修工程之費用，倘係就經管財產進

行改良或修繕，並未新增個體財產，

則應依財產修繕列帳原則辦理(請參

閱第二部分－項次 8)。 

三、爰此，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

要點第 9 點 1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辦理

各項工程，應於承攬廠商提報驗收完

成後，就工程所產生之財產增加或增

值情形，填造財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

值單，不得逕以工程項目名稱登列財

產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9點 1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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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4 

財物標準分類

中查無該項財

產之分類編號

及名稱時，如

何處理？ 

財物標準分類對於財產分類項目，係採

正面表列，惟財產種類繁多，難以全部

涵括，是以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

業要點第 4 點後段規定，查無相符之財

產分類編號名稱者，由管理機關衡酌性

質或年限相似之財產編號據以辦理，並

於財產卡註明實際情形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4點 

15 

經管之財產，

嗣後財物標準

分類有修正使

用年限，如何

處理？ 

一、依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第 5 點(二)

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 8 月 6 日

主會財字第 1041500120 號函意旨，

財產修正後之最低使用年限，原則

應適用於機關所有財物(含既有財

物)。 

二、各機關經管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，

倘因財物標準分類修正而有變動，

原則上應隨同修正。 

 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

類 

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

8 月 6 日主會財字第

1041500120 號函 

16 
圖書財產應如

何列帳？ 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11 月 5 日

「研商財物標準分類相關事宜」會

議紀錄－第一案決議，符合「圖書

館法」第 4 條規定之圖書館，其所

購置之圖書皆列為財產，其他機關

或非「圖書館法」所規範之圖書

館、圖書室或閱覽室等，其所購置

之圖書，依「財物標準分類」有關

財產與非財產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府財產管理資訊系統有關圖書之

列帳方式如下： 

(一)圖書館法第 4 條規定之圖書館

所購置之圖書：圖書管理子系

統(即圖書總帳)。 

(二)以外：動產財產子系統(財產或

物品)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12

月 7 日臺 90 處會二字

第 09294 號函附「研商

財物標準分類相關事

宜」會議紀錄－第一案

決議 

 臺中市政府 101 年 9 月

26 日府授財產字第

1010157636 號函 

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問與答 

8 

 

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7 

珍貴建物之定

著土地範圍，

是否併同納入

珍貴不動產管

理？ 

文化部 108 年 7 月 25 日文授資局綜字第

1083007976 號函意旨略以： 

一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

建築群等有形文化資產，係為定著

於土地上而無法分離單獨存在之建

造物或建造物群，爰於相關文化資

產指定或登錄廢止審查法規中，即

規範該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公告

應載明「該文化資產」及「其所定

著土地範圍」之面積及地號，蓋此

類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相關事項，

應與其所定著土地併予考量之故。 

二、有形文化資產，倘屬建造物及附屬

設施者，如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

建築或聚落建築群，其應予保存維

護之範圍，並有包括其所定著之土

地。 

 文化部 108 年 7 月 25

日 文 授 資 局 綜 字 第

1083007976 號函 

18 

動 產 財 產 卡

「廠牌規格」

欄位應如何登

載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

第 3 點第 4 項規定，市有財產產籍

應由管理機關核實登載，並由各直

屬上級主管機關辦理督導事項。 

二、相同種類之財產，其價格及性能可

能因廠牌而異；相同種類相同廠牌

之財產，其價格及性能也會因型

號、規格不同而有差別。為確保財

產的完整性及真實性能被查對，避

免發生遭置換或部分設備遺失等帳

物不一致的狀況，爰管理機關對於

取得及經管之財產，應確實載明其

廠牌規格或足供辨識該項財產之相

關特徵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4
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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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財產計價及修繕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 

機關經管土地

所繳納之工程

受益費，是否

納 入 土 地 價

值？  

一、工程受益費徵收之意旨，在於各級

政府興辦公共工程，由直接受益者

分擔費用，始符合公平之原則。 

二、土地依據「工程受益費徵收條例」

繳納工程受益費，係土地因公共工

程受益所繳納之費用，非取得土地

之成本或必要支出，無涉納入土地

價值事宜。 

 工程受益費徵收條例第

2條第 1項 

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

212 號解釋 

2 

設計費、監造

費、施工費、

行政規費及裝

潢費等支出，

要計入土地改

良物、房屋建

築及設備的價

值嗎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

第 6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，

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之價

值，按建築支出費用或取得之原

價；原價無法查明者，依稅捐機關

當期評定現值；無評定現值者，由

管理機關估定之。 

二、另參考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內

容，固定資產取得(或建造)時，原

則上應按其成本予以資本化。所稱

資本化，係指將取得、改良及擴充

固定資產之成本登載入帳；所稱成

本，係指為達到可供使用狀態及地

點所發生之必要且合理之支出。 

三、爰此，有關營繕工程中產生之設計

費、監造費、施工費、行政規費、

裝潢費或其他支出，倘經管理機關

審認屬該等財產達到可供使用狀態

及地點必要且合理之支出，則應計

入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

項第 1款第 2目 

 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四

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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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3 

稅捐、運費及

安 裝 費 等 支

出，要計入動

產的價值嗎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

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動產之

價值按原價；原價無法查明者，由

管理機關估定之。 

二、另參考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內

容，固定資產取得時，原則上應按

其成本予以資本化。所稱資本化，

係指將取得、改良及擴充固定資產

之成本登載入帳；所稱成本，係指

為達到可供使用狀態及地點所發生

之必要且合理之支出。 

三、爰此，稅捐、運費、安裝費或其他

支出，倘經管理機關審認屬該等財

產達到可供使用狀態及地點必要且

合理之支出，則應計入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

項第 2款 

 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四

號 

4 
受贈財產如何

計價？ 

一、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

第 6 點第 2 項規定，受贈財產之計

價，按贈與人提供之憑證及相關資

料辦理；未提供相關資料者，由受

贈機關辦理市場訪價；無法依市場

訪價辦理者，由受贈機關自行估定

之。 

二、受贈財物如非全新者，為合理反映

其現狀，仍請依上開規定辦理，再

另外計算折舊額，請勿逕以受贈日

期為購置日期、以現值為原始取得

價格登帳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2
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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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5 

機 關 採 購 財

產，廠商另提

供相同財產或

別項財產作為

回饋之情形如

何列帳？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 11 月 27 日主會

財字第 1031500012 號書函說明二(一)

意旨： 

一、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

點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動產

之價值按原價；原價無法查明者，

由管理機關估定之。 

二、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4 年 8

月 18 日工程企傳字第 941586 號傳

真信函略以，採購案以固定價格決

標，廠商所提供回饋物之價金理宜

包含於該固定價格內。 

三、爰建議該等購置及接受回饋之財

產，如係相同品項，併入平均分攤

總價列帳；如係不同品項，則由機

關估定價值併入分攤總價計算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

項第 2款 

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

11 月 27 日主會財字第

1031500012 號書函 

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94 年 8 月 18 日工程企

傳字第 941586 號傳真信

函 

6 

搭配電信業者

提供之優惠專

案購置取得之

行動電話機，

如何列帳？ 

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 11 月 27 日主

會財字第 1031500012 號書函說明二

(二)意旨，基於簡化處理及落實財物管

理，建議由機關直接以取得之優惠價格

列帳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

11 月 27 日主會財字第

1031500012 號書函 

7 

搭配通話費率

方案所附送之

零元手機，如

何列帳？ 

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 8 月 6 日主會

財字第 1020500537 號書函意旨，零元

手機所須搭配之通話費率通常較高，機

關倘經衡酌確有實需搭配電信公司等通

話費率方案所附送之零元手機，應以物

品管控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

8 月 6 日主會財字第

1020500537 號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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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8 
財產修繕之帳

務處理？ 

依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1 月 19 日處會字

第 0960000397 號書函，財產修繕金額

應否增列入財產價值一節，依財產修繕

情形，可分為一般修繕及大修二種，一

般修繕只能使設備資產保持正常可用的

狀態，不能延長其耐用年限，故列為當

年度經費支出；大修則可延長耐用年限

或增加服務潛能，故須增列財產原值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1 月

19 日 處 會 字 第

0960000397 號書函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

月 3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80006508 號函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1 月

6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90000074 號書函 

9 

各機關以資本

門預算辦理租

用、借用或經

管房屋修繕之

帳務處理？ 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3 月 30 日處

會二字第 0990001845 號書函、99

年 1 月 6 日處會三字第 0990000074

號函及 98 年 11 月 3 日處會三字第

0980006508 號函意旨： 

(一)公務預算機關以資本門預算辦

理租用、借用或經管房屋修

繕，應先釐清辦理該等修繕之

權責機關後，再由其依規定辦

理預算之編列及執行。 

(二)各機關資本性維護及修繕費用

之編列，僅限於該等財產所有

之機關。 

二、至於其修繕金額之帳務處理，請參

考第二部分－項次 8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

月 3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80006508 號函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1 月

6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90000074 號函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3 月

30 日 處 會 二 字 第

0990001845 號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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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0 
電腦設備後續

維修經費之帳

務處理？ 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 12 月 27 日

「研商簡化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法

規事宜會議紀錄」－第七案決議，

各機關以「財產」列帳之電腦設

備，其維修經費之帳務處理： 

(一)一般、經常性維護支出(含更

換零組件)，無須增減財產

帳。 

(二)增置、擴充及改良，導致延長

耐用年限或提升服務效能等支

出，應增加財產帳。 

(三)至是否延長耐用年限、提升服

務效能，由各管理機關本權責

合理評估認定。 

二、至於汰舊之零組件應屬廢品，無須

再辦理報廢程序，其後續之處理，

屬財產列帳之電腦設備，依臺中市

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已報廢市

有財產處理原則規定辦理；屬物品

列帳之電腦設備，依物品管理手冊

有關廢品之處理規定辦理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1 月

11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60000233 號函附「研

商簡化會計作業程序及

相關法規事宜會議紀

錄」－第七案決議 

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6 年

2 月 6 日台財產局接字

第 0960004197 號函附

「研商各機關經管未達

使用年限電腦設備更換

汰舊之零組件後續處理

疑義」會議紀錄 

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問與答 

14 

 

三、財產保管人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 

非 編 制 人 員

( 如 派 遣 人

力 、 臨 時 人

員、約聘僱人

員等)，可否

擔任財產保管

人？ 

財產保管人原則上宜選任編制人

員，惟倘經管理機關評估能夠全盤

掌握各項財產管理情形及使用保管

動態(包括其異動離職時之交付清

點等)，並簽准由非編制人員擔任

財產保管人者，亦非法所不許。 

 

2 

里辦公室的財

產，財產保管

人 得 否 為 里

長？ 

一、依臺中市政府 96 年 12 月 13 日府

財產字第 0960289247 號函，里長

為民選人員，有任期限制，非屬本

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組織編制內人

員，不宜為財產保管人；里辦公處

之市有財產，應由里幹事保管或里

長與里幹事共同保管為宜。 

二、次依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4 年 5 月

12 日「臺中市 104 年度第 1 次民政

業務聯繫會報」會議紀錄－肆、提

案討論案號 2，決議：以里幹事為

財產管理人，里長為財產使用人，

財產清冊由里長及里幹事共同蓋

章，財產清查時亦同。 

 臺中市政府 96 年 12 月

13 日 府 財 產 字 第

0960289247 號函 

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4

年 5 月 19 日中市民行字

第 1040017391 號函檢送

104 年 5 月 12 日「臺中

市 104 年度第 1 次民政

業務聯繫會報」會議紀

錄－肆、提案討論案號

2決議 

3 

動產財產卡保

管人可否僅登

載單位名稱或

職稱？ 

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

財產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3 款規定，為明

確保管權責，動產財產卡保管人欄位應

登載保管人員姓名，不得以職稱等稱謂

代替。 

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注

意事項第 4點第 3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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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4 

財產保管人異

動時，應如何

辦 理 產 籍 異

動？ 

一、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

市有財產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5 款規

定，各機關保管人員異動時，對於

財產之交接，應依公務人員交代條

例第 6 條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

第 7 條規定辦理，並按照財產管理

單位之財產紀錄列冊點交。 

二、因業務需要(含人員離職、職務調

動、機關內部財產調配使用等)變

更財產使用單位或保管人時，應依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

第 8 點第 1 項規定，按移交日期填

造財產移動單，據以辦理財產產籍

異動事宜。 

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 6

條 

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公務人員交代條

例施行細則第 7條 

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注

意事項第 4點第 5款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8點第 1
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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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產移撥及減損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1 

經 管 之 財 物

(動產)如有多

餘、堪用並可

供 流 通 使 用

時，可以怎麼

處 理 避 免 浪

費？ 

一、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，係由各

機關學校依其政策及業務所需購

置、徵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並加以

運用，均有其使用特性，應依其目

的事業主管法令管理使用，爰各機

關學校對所經管之財物，應充分掌

握其使用用途、方式及效能，如發

現有多餘、堪用並可供流通使用之

財物時，則應透過交流平臺辦理媒

合交換；如不堪使用之財物，應循

報廢(損)程序辦理。 

二、財物(動產)交流資訊平臺操作說明

請自行參閱附件。 

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、

學校運用「財物（動

產）交流資訊」平臺辦

理財物移撥處理計畫 

2 

財產已達法定

最 低 使 用 年

限，但仍堪使

用，一定要辦

理報廢嗎？ 

依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第 5 點(三)意

旨，若已達使用年限，財產仍可繼續使

用，應延後辦理報廢。故該等財產仍應

妥善管理維護、有效利用，待其不堪使

用時再辦理報廢。 

 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

類 

3 

財產已達法定

最 低 使 用 年

限，得否辦理

報廢後，再依

「臺中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學

校經管已報廢

市有財產處理

原則」第 2 點

第 2 款所稱之

再利用，繼續

於機關留用？ 

一、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已

報廢市有財產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

款所稱之「再利用」，係指失其固

有效能，而全部或部分設備可供展

示、教學、其他用途使用者。 

二、倘財產已達法定最低使用年限，惟

仍可依原用途繼續使用，則依財物

標準分類總說明第 5 點(三)意旨，

應延後辦理報廢。 

 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

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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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4 

組合財產其中

部分設備未達

使用年限即不

堪使用之帳務

處理？ 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 月 3 日處

會三字第 0980006508 號函，組合

財產部分設備未達使用年限即不堪

使用，其餘部分仍可做原用途使用

時，因該等財產仍可繼續使用，尚

無須辦理報廢。 

二、該等情形雖無須整筆財產帳辦理報

廢，惟仍應調整財產卡相關欄位

（如廠牌規格）之登載情形。至於

是否須辦理財產減值，應由管理機

關依該等財產是否因此減少服務效

能，本權責合理評估認列辦理。 

 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

月 3 日 處 會 三 字 第

0980006508 號函 

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9 年

5 月 14 日台財產局接字

第 09930004442 號函 

5 
欲報廢之財產

未登帳，如何

處理？ 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 12

點第 2 項規定，管理機關發現財產有物

無帳時，應即查明其原始取得資料補登

財產帳；查無原始取得資料者，由管理

機關自行估定財產相關資料據以入帳。

爰仍請先依規補登財產帳後，再辦理報

廢程序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12 點第 2

項 

6 

土地以外不動

產 已 奉 准 報

廢，但尚未拆

除，得否先行

減帳？ 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 16

點第 1 項但書規定，市有不動產應俟拆

除完竣後，始得辦理產籍減損異動。為

避免有物無帳，仍請待該等不動產拆除

完竣後，再辦理減帳。 

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

理作業要點第 16 點第 1
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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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7 
所有已報廢的

財產都要上惜

物網拍賣嗎？ 

一、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已

報廢市有財產處理原則第 2 點規

定，市有財產如經管理機關審酌無

法滿足業務需求或搭配新技術使

用，致需依規定辦理報廢汰換者，

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： 

(一)變賣：已失使用效能，而尚有

殘餘價值者。 

(二)再利用：失其固有效能，而全

部或部分設備可供展示、教

學、其他用途使用者。 

(三)交換：可與其他政府機關學校

交換使用者。 

(四)轉撥：可無價轉讓他人使用

者。 

(五)銷毀或廢棄：毫無用途者。 

二、同原則第 5點規定略以： 

(一)採變賣方式處理者，應優先透

過臺北惜物網進行拍賣。  

(二)如報廢財產性質特殊，不宜流

通或透過惜物網拍賣辦理顯有

困難者，於簽報機關首長核准

後，依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

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理。 

三、另依臺中市政府 110 年 12 月 6 日

府授財產字第 1100315763 號函意

旨，為避免將已無利用價值之殘件

於拍賣網站上架拍賣，致增加行政

成本及浪費行政資源，倘報廢財物

價值過低者，則由環保廠商資源回

收或銷毀廢棄。 

四、綜上，建議管理機關於報廢時，得

審酌財產現況擇最適合方式處理，

並於簽文中敘明。 

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

學校經管已報廢市有財

產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第

5點 

 臺中市政府 110 年 12 月

6 日 府 授 財 產 字 第

1100315763 號函 

 臺中市政府 113 年 10 月

24 日 府 授 財 產 字 第

1130308557 號函 



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問與答 

19 

 

項次 問 答 規定及參考依據 

8 

經管財產因遺

失、毀損等遭

致損失，相關

人員倘以金錢

賠償，其賠償

金額應如何計

算？ 

一、依最高法院 64 年度第 6 次民

庭庭推總會議決議：物因侵權

行 為 而 受 損 害 ， 請 求 金 錢 賠

償，其有市價者，應以請求時

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。蓋損害

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

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非「原來

狀態」，而係「應有狀態」，

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

況考慮在內。 

二、是以，當財產發生損害請求金

錢賠償時，不論該財產是否已

達法定最低使用年限，其核賠

金額之計算應將「物價指數變

動調整」及「已使用年限之折

舊 」 納 入 ， 不 得 逕 以 原 始 價

值、列帳價值或殘值作為核賠

依據。 

三、有關賠償金額計算方式，請自

行參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注意事項

第 7 點第 1 項第 3 款附表。 

 最高法院 64 年度第

6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

決議 

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

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

產注意事項第 7 點第

1 項第 3 款附表 

 


